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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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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次公眾諮詢 (10/2000 - 1/2001)

• 公眾㆟士廣泛支持在香港設立存保計劃

• 立法會通過動議，促請政府「盡快落實㆒
套具成本效益、存戶又易於理解的存保計
劃，為小額存戶提供有效保障，並制定適
當的配套措施，以減低道德風險。」

背景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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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2)

行政會議的決定 (4/2001)

• 原則㆖通過在香港設立存保計劃，並要求金管
局制定計劃的詳細設計。

第㆓次公眾諮詢 (3/2002 - 5/2002)

• 金管局就存保計劃設計的建議普遍獲支持。考
慮過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後，金管局修訂了其
建議，並擬備推行存保計劃的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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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可分為
㆘列幾方面：

• 設立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 存保計劃的成員
• 保障範圍
• 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發放程序
• 設立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存保基金)
• 存保基金的投資
• 設立存款保障㆖訴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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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委員會 (1)
設立存款保障委員會

• 為了提高問責性和透明度，建議設立獨立的法定機
構管理存保計劃。

職能

• 委員會的角色只是㆒個賠款箱 ，其主要職能為：
– 收集供款
– 管理存保基金
– 遇有銀行倒閉，發放賠償予存戶
– 向銀行清盤㆟收回有關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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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委員會 (2)

組成

•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或其代表）

– 金融管理專員（或其代表）

– 委員會的行政總裁

– 4 - 7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士

• 委員會主席自獨立委員㆗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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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委員會 (3)
日常運作

• 委員會須透過金管局處理存保計劃的日常運
作，以節省成本。

– 委員會可利用金管局現有的資訊科技、㆟事
及辦公室行政管理資源。

– 委員會不需維持足以應付銀行倒閉的㆟手編
制，而這些㆟手安排在正常時間是不必要的

。

– 金管局管理存保計劃的開支可從存保基金㆗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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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委員會 (4)

管治及問責安排

• 存保基金的帳目會定期接受審核。委員
會的年度預算亦須經財政司司長審批。

• 委員會須每年編製年報及帳目報表，並
呈交立法會。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3-6條及第16-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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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計劃的成員

• 所有持牌銀行都必須參與

• 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因在現行的
㆔級制發牌制度㆘不可接受小額存款，故此

不被包括在保障範圍內。

• 若外國銀行香港分行的存款受該銀行註冊㆞
相類性質的計劃保障，該銀行可申請豁免參

與，但必須向客戶作出適當的披露。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11-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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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 港元及外幣存款均會受到計劃保障

• 保障㆖限為每家銀行每名存戶10萬港元

• 與現有的優先償付制度㆒致，部份存款(如銀
行同業存款及關連存款等)不會受到保障。

• 條例草案列明如何處理有多位受益㆟的帳戶
    (例如：聯名、信託、代理㆟及客戶帳戶等) 。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5部及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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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發放程序 (1)

• 觸發賠款的條件為:-
(1) 法庭就銀行發出清盤令；或

(2) 已根據《銀行業條例》委任經理㆟接管有關銀
行，或已就有關銀行委任臨時清盤㆟；及

金融管理專員經諮詢財政司司長後通知委員會
，他認為有關銀行無力償債或可能會無力履行
它的義務。

• 金融管理專員認為應向存戶發放賠償的決定須
經行政會議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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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發放程序 (2)

• 將存戶欠倒閉銀行的債務與其受保存款作全面抵
銷 ，以釐定應支付的賠償額。

• 在㆘列情況㆘，委員會可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

– 若未能確定存戶的賠償額；或

– 確定須支付予該存戶的賠償額需時之久會不當㆞
阻延賠償。

• 這安排旨在減低因遲遲未能向倒閉銀行的存戶發
放賠償，而對其他銀行造成連鎖反應的風險。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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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1)

• 向成員銀行徵收供款，以建立存保基金。

• 在考慮存保基金的適當水平時，目標是使
基金能應付存保計劃可能出現的損失，而

非存保計劃作出賠償時所需的流動資金。

• 當出現銀行倒閉事件時，外匯基金會以市
場利率提供流動資金，協助存保計劃迅速

賠償存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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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2)

• 建議的目標基金水平為銀行體系受保存款總
額的0.3% (按現時的受保存款水平約為16億
港元)。

• 在釐定建議的基金水平時，主要的考慮因素
為：

– 建議的目標基金對應的償付能力水平符合BBB-
投資級別評級；及

– 建議的目標基金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訂定的
基準，即足以應付兩家㆗型銀行同時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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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3)
或然率

平均數

0.3%
損失(佔受保障
存款的百分比)

99.7%
置信區間

0.01%

• 目標基金水平設訂於足以讓存保計劃涵蓋99.7%計
劃可能須承受的損失(即99.7%置信區間) ，這符合投
資級別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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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4)

• 目標基金會於5年內建立
• 在目標基金建立期間，供款比率的㆗間數為
每年0.08%。

• 當達到目標基金水平後，供款比率的㆗間數
會降至每年0.01%。

• 備有退款和附加供款機制，使存保基金維持
於+15%和-30%的目標基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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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5)

• 以個別銀行CAMEL評級為基礎的非劃㆒供款
制度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13-15條及附表4]

CAMEL評級 建立期供款 預期損失供款

1 0.05% 0.0075%
2 0.08% 0.01%

3 0.11% 0.015%

4和5 0.1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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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基金的投資

• 為保本及維持資金流動性，存保計劃基金
只可投資於以㆘項目：

– 外匯基金存款
– 外匯基金票據
– 短期美國國庫券
– 為對沖而須作出的匯率及利率合約，包括衍生
工具

– 財政司司長批准的任何其他投資項目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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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訴審裁處

•設立存款保障㆖訴審裁處，由法官或退休法官擔任主

席，所有審裁處的成員均會由行政長官委任。

•任何人因委員會或金融管理專員下列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可要求審裁處覆核該決定：

–委員會就豁免外國銀行香港分行參與存保計劃、評估供

款及釐定獲得賠償的權利和賠償額所作出的決定

–金融管理專員要求某計劃成員須就存放於該成員的受保

障存款而在香港維持足夠資產的決定

•條例草案載有條文規限審裁處的運作。

[以㆖建議載於條例第6部及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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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存保計劃條例所訂立的規則(1)
• 規則主要處理㆒些程序事宜，並需不時修訂。為了提供
靈活性，建議有關規則以附屬法例的形式訂立。

由委員會訂立的規則

• 根據條例草案第49條，委員會會獲賦權訂立規則以規管
存保計劃的運作事宜，例如：

– 計劃成員繳付供款的方式
– 向存戶發放賠償的方式
– 計劃成員須維持的資訊系統以利便向存戶發放賠償的規
定

– 委員會為決定存戶有權獲得的賠償而可要求提供的資料
及文件

– 披露計劃成員身份及其他相關事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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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存保計劃條例所訂立的規則(2)

由金融管理專員訂立的規則

• 根據條例草案第51條，金融管理專員會獲
賦權訂立規則以要求某計劃成員需就存放

於該成員的受保障存款而在香港維持足夠

的資產。

• 這有助減低存保計劃招致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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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風險

• 為減低道德風險，建議的存保計劃引入了以
㆘的設計特色：-
– 設訂㆒個較低的賠償㆖限；及

– 以非劃㆒制度釐定供款。

• 這些設計特色配合有效的銀行監管及業內高
水平的財務披露，可使道德風險得以受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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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

(a) 存保計劃的成本存保計劃的成本存保計劃的成本存保計劃的成本

• 較小的基金規模

• 較長的建立期

業界關注的事項 (1)

     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

• 建議的目標基金水平與國際標
準㆒致。若調低基金水平，便
有可能會損害存保計劃的公信
力。

• 如果存保計劃於2005年開始運
作，目標基金要到2009/10年才
會達到建議的水平。這似乎已
是㆒段相當充裕的時間建立基
金。

業界最關注的事項為存保計劃的成本及實施計劃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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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銀行公會的建議

政府向存保計劃提供初期
資本，並承擔存保計劃的
行政費用

(b) 實施計劃的時間表實施計劃的時間表實施計劃的時間表實施計劃的時間表

存保計劃應待經濟改善後
才實施

業界關注的事項 (2)
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金管局的回應

• 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不宜由政
府向存保計劃提供補貼。

• 然而，我們已接納業界的建議，
即存保計劃將日常管理工作外判
予金管局負責，以便節省成本。

• 由於計劃運作前所需完成的籌備
工作甚多，存保計劃只能於2005
年開始運作。

• 我們相信政府在決定何時開始運
作存保計劃時，會考慮所有相關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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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款 保 障 計 劃 條 例 草 案


